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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课程代码编写管理细则

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课程代码是课程主要特征和属性的体现，其编码的科学性不

仅反映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，而且折射出其课程体系的合理性。为了加强和规范学校教学

管理，加快教学管理科学化、信息化进程，提高课程建设与管理水平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概览图

{{

1.基本原则

(1)唯一性原则。课程代码是课程信息的载体，须具有唯一性，严格实行一门课程一

个代码，一个门课程一个开课单位。凡课程的关键信息，如授课对象、培养目标、授课内

容等若存在差异，则视为不同课程，必须分别编制代码。

(2)统一性原则。不同专业开设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要求完全相同的同名称课程，为减

少信息重复，应统一编制代码。

(3)稳定性原则。课程代码一经编制并使用，即纳入课程信息库作为课程元数据，过

程中不得随意变动和增减。确因需要进行修改或调整的，按新开课程申请并编制代码，不

再使用的课程应按有关程序在课程信息库中予以作废。

(4)有序性原则。课程代码应根据专业课程的教学衔接性和实际需要，有序编制。各

专业要认真理清所开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，明确具体课程教学内容的前后关联，对应学生

能力培养要求，合理设计前置与后置课程，优化课程组成结构，避免代码编制的随意性。

(5)规范性原则。课程代码必须按照本细则 2.1 的要求，具有完整的课程信息。

2.基本构成

2.1 构成要素

（教育层次）+（专业代码）+（课程类别）+（课程顺序号）

（第 1位） （第 2-7 位） （第 8位） （第 9-10 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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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具体说明

(1)教育层次（第 1位）

根据学历层次国标编码，兼顾分流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学校教育层次的代码为：博士为

1，硕士为 2，本科为 3，专科为 4，五年一贯制为 5，专升本为 6，中专为 7，国际合作为

8，其他为 9。

(2)专业代码（第 2-7 位）

该六位代码根据现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专业代码处理。本科专业适用教育部《普通高等

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0 年）》，专科专业适用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（专科）专

业目录（2020 年）》。

专业目录中预警、特设等特殊专业，按照本细则编制课程代码时，其 2-7 位的专业代

码部分无需考虑 K或 T等特殊字符。如我校健康服务与管理（本科）专业，其专业代码为

120410T，其中一门学科理论课程《基础医学概论》可将其课程代码编制为 3120410101。

部分教育层次，其国家统一专业代码不足 6位，则在其前部补 0，以满足数据字段长

度需求。如我校会计电算化（中专）专业，其专业代码为 107，则在编制课程代码时第 2-7

位应为 000107。

(3)课程类别（第 8位）

课程分为 7 类，其具体代码编制规则为：通识理论课为 1，专业理论课为 2，双创理

论课为 3，实验课 4，实习实训课 5，实岗实训课 6，岗位理论课为 7，其他为 9。

(4)课程顺序号（第 9-10 位）

按 01-99 顺序分学科专业编排。若 99 号使用完，则随后按照 A1、A2、…A9，B1、

B2、…B9，……，Z1、Z2、…Z9 顺序编号。

3.编制要求

(1)分多学期开设的课程，每个学期编制一个课程代码。

(2)根据人才培养要求，在专业内需要设置其它学科和专业的课程，在编制具体代码

时尽量考虑使用该课程原有的学科专业属类，若界定存在模糊，则按现专业代码进行编制。

(3)课程流水号 01-99 若未能使用完，顺序号需根据具体课程数量按序编制，勿跳跃

和重复。

4.工作要求

(1)自 2018 年秋学期开始，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设置的课程，请按上述规则认真

做好课程代码编制工作，并将课程信息输入教务系统且明确开课单位。信息一经输入，即

组建成学校课程信息库。

(2)课程信息库建立后，将作为全校各专业统一的课程库，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

与调整、课程设置、学生选课、教师教学计划安排等均从库中直接调取课程信息。新增课

程按有关规定办理允入手续，进入信息库，方可在教学管理各环节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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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对于部分跨学科、跨专业开设的课程，在编制编码时，相关学院应加强沟通，合

理确定，特别是对于关键信息相同的课程，应避免出现一门课程多代码、代码重复等现象，

从而造成课程信息库存在冗余课程信息。

(4)面向全校开设的必修与选修课程，如思政类、公共外语类、公共计算机类、公共

体育类等理论课程和金工实训等实践课程，其课程代码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并予以公布。

(5)面向全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，如为本校教师自行开发，其编码由开发该门课程

的教师根据本细则进行编制；如为本校与第三方合作引进，其编码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执

行。

5.附则

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6.变迁记录

序

号

颁布

日期

规程变迁 提出人 主起草人 起草小

组成员

批准人

类目 版 修次 姓 名 职 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

1
2016.

10.12
制定 A 0 徐爱民

教务处

处长 陈其谋

教学

科科

长
陈昌金

董 事

长

2
2020.

06.11
修订 A 1 袁青鑫

教务处

处长 宋玉艳

教学

科科

长
陈昌金

董 事

长


